晋军工办发〔2009〕47号

关于对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违规生产与销
售不符合抗爆性能指标的硝酸铵复合肥的
行政处罚决定
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2008年10月销往安徽省宿州市夹沟镇大刘村的121吨GB15063-2001“吕梁山”牌复合肥，因不具备抗爆性能，被当地公安机关查扣并没收。生产并销售未达到抗爆性能指标的硝酸铵复合肥，属于违规生产和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，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〔2002〕52号文件和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。
为了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监管，从源头上遏制利用农用硝酸铵复混肥私炒炸药的违法犯罪行为，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，依据国办发〔2002〕52号文件和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责令你单位自即日起，对硝酸铵停止销售，停业整顿，并处罚金五十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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